宿豫政规发〔2025〕1号
宿 豫 区 人 民 政 府
关于公布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

通  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区各办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，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相关要求，区政府组织区各有关部门对现行有效的7件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。经区政府十八届三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：
一、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6件，决定废止1件（具体目录见附件）。

二、列入废止目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三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件：1. 继续有效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2. 决定废止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                  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政府
2025年9月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1
继续有效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  号
	文  件  标  题

	1
	宿豫政发

〔2014〕87号
	关于推动义务教育学校师资流动工作的实施意见

	2
	宿豫政发

〔2019〕104号
	关于新沂河（宿豫区境内）管理范围划定情况的公告

	3
	宿豫政发

〔2019〕109号
	关于嶂山闸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公告

	4
	宿豫规发

〔2020〕1号
	关于印发宿豫区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

	5
	宿豫政规发〔2023〕2号
	关于印发宿豫区信用便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	6
	宿豫政规发〔2024〕1号
	关于进一步完善宿豫区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工作的实施方案


附件2

决定废止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  号
	文  件  标  题

	1
	宿豫政规发〔2014〕2号
	关于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办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宿豫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日印发
— 4 —

— 3 —

